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 

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三條 

    股票上櫃公司應向本中

心定期申報資訊之事項及時

限，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二十五

款，略） 

二十六、上櫃公司為其董事

及監察人投保責任險資

訊：應於保單生效日後

次月十五日前申報投保

情形。 

（第一項第二十七款至第三

十三款，略） 

    股票上櫃公司應向本中

心不定期申報資訊之事項及

時限，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十九

款，略) 

二十、董事會組成暨依證券

交易法規定設立功能性

委員會之資訊： 

（一）董事會組成之基本資

訊； 

（二）設置或廢止功能性委

員會； 

（三）成員委（選）任及異動； 

（四）訂定相關規程規則及

異動； 

第三條 

    股票上櫃公司應向本中

心定期申報資訊之事項及時

限，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二十五

款，略） 

二十六、上櫃公司為其董事

及監察人投保責任險資

訊：應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十五日內申報去年

度投保情形。 

（第一項第二十七款至第三

十三款，略） 

    股票上櫃公司應向本中

心不定期申報資訊之事項及

時限，依下列各款之規定：  

(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十九

款，略) 

二十、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

立功能性委員會之資

訊： 

 

 

（一）設置或廢止功能性委

員會； 

（二）成員委（選）任及異動； 

（三）訂定相關規程規則及

異動； 

    配合新版公司治理藍

圖，爰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二

十六款有關董事及監察人投

保責任險之申報內容及時

限，及第二項第二十款增加

董事會組成之基本資訊之申

報，另本條第二項第三十一

款增訂有關公司治理主管之

申報規定，以憑辦理；現行第

二項第三十一款調整為第三

十二款。 



（五）前開（一）至（四）應

於變動後二日內輸入； 

（六）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情

形，應於召開後次月十

五日前申報。 

(第二項第二十一款至第三

十款，略) 

三十一、依上櫃公司董事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

事項要點辦理相關事項

資訊： 

（一）設置公司治理主管及

異動； 

（二）訂定處理董事所提出

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及

異動； 

（三）上開（一）及（二）應

於變動後二日內申報； 

（四）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

形，應於每年一月底前

申報。 

三十二、其他經本中心公告

或通知事項之資訊，依

規定期限申報之。 

(以下項次略) 

（一）至（三）應於變動後二

日內輸入； 

（四）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情

形，應於召開後次月十

五日前申報。 

(第二項第二十一款至第三

十款，略) 

(本款新增) 

 

 

 

 

 

 

 

 

 

 

 

 

 

三十一、其他經本中心公告

或通知事項之資訊，依

規定期限申報之。 

(以下項次略) 

 


